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
（设区的市级）
基本信息
事项名称：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（设区的市级） 
事项类型：行政许可
基本编码：320180016003 
业务办理项编码：11320100012947875Q332018001600301
行使层级：市级 
办理形式：窗口办理,网上办理
特别程序：无 
中介服务：无
部门信息
实施主体：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
实施主体编码：11320100012947875Q
窗口办理
是否进驻政务大厅：是
办理地点：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265号A137窗口
办理时间：工作日上午9：00—11：30、下午14:00—17:30，法定节假日除外
受理标准
服务对象：企业法人,事业法人,其他组织
受理条件：在城市和依法确定的人民防空重点镇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

办理材料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来源渠道
	材料类型
	材料必要性
	填报须知

	1
	建设项目立项文件
	政府部门核发
	PDF
	必要
	

	2
	建设项目规划条件
	政府部门核发
	PDF
	必要
	

	3
	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
	政府部门核发
	PDF
	必要
	

	4
	经批准的建设项目总平方案图（含建设项目方案审查意见）
	政府部门核发
	PDF
	必要
	总平面图标明居住类建筑设计计算户数、人数，以及非居住类建筑各使用功能建筑面积

	5
	建设项目符合易地建设条件的佐证材料
	申请人自备
	PDF
	必要
	相关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明文件

	6
	项目中不需要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（构）筑物性质佐证材料
	申请人自备
	PDF
	非必要
	相关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明文件

	7
	委托代理人身份证
	申请人自备
	PDF
	必要
	窗口办理业务时需带身份证原件

	8
	申请人（单位）身份证明
	政府部门核发
	PDF
	必要
	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

	9
	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
	申请人自备
	PDF
	必要
	建设单位委托经办人办理手续的委托


注：系统上传电子文件为原件扫描或复印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扫描。
办理流程
	序号
	环节名称
	办理时限
	审批标准
	办理结果

	1
	初审
	5工作日
	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资料及法规、技术规范、图集提出初审意见。
	形成初审意见

	2
	复核
	2工作日
	复核初审意见，同时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资料及法规、技术规范、图集提出复审意见。
	对初审意见提出复核意见

	3
	审定
	2工作日
	审定复核后的办件结果。
	提出审定意见

	4
	盖章
	1工作日
	对审定后的文本进行校对，盖章，发文办结。
	盖章发文





办理流程图
[image: 结建（易建）许可流程图]
办理时限
办件类型：承诺件
法定办结时限：20个工作日
承诺办结时限：10个工作日
收费情况
不收费
审批结果
审批结果类型：批文	      
审批结果名称：行政许可决定书
法律依据
设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（1.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8号公布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2.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《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》修正）第二十二条：城市新建民用建筑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。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》（中发〔2001〕9号）第三部分第9：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，必须依法同步建设防空地下室。坚持以建为主，确因地质条件限制不能修建防空地下室的项目，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，按规定交纳易地建设费，具体收费标准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、人防主管部门按照当地防空地下室的造价制定。除国家规定的减免项目外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批准减免易地建设费。《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08〕4号）第三部分第（九）：依法修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。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要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，确因地质等原因难以修建的要按规定缴纳易地建设费。

常见问题
问：在完成网上申报后，还需要再提交纸质件吗？
答：除需要线下办理的事项外，其余事项可不提交纸质件。

问：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建人防，缴纳易地建设费？易地建设的依据？
答：《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129号）第十一条规定：“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建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，建设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，由人防主管部门进行易地修建和管理：（一）所在地块被禁止、限制开发利用地下空间；（二）因暗河、流砂、基岩埋深较浅等地质、地形或者建筑结构条件限制不适宜修建防空地下室；（三）因建设场地周边建筑物或者地下管道设施等密集，人防工程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全；（四）按照规定标准应建人防工程面积小于1000平方米；（五）满足详细规划要求或者国家和省其他人防规划控制指标。

问：南京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是多少？
答：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南京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管理的通知》（宁财综〔2024〕303号）中规定：缴纳易地建设费的民用建筑，应按其应建未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征收易地建设费，一般民用建筑收费标准为2000元/平方米，自持的主要用于科研的建设项目收费标准为1200元/平方米，工业建设项目中的非生产性建筑收费标准为600元/平方米。

咨询投诉
咨询方式：
经办人电话：025-86631661-8701 
申报系统技术人员电话：13951685030
监督投诉方式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投诉方式:025-86631661-8700

办理地点：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265号A137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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